
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投资吉仓
（天津）物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资金运用

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

        根据《关于加强保险机构资金运用关联交易监管工作
的通知》（银保监规〔2022〕11号）、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
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保监发〔2014〕44号
）等相关规定，现将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
投资吉仓（天津）物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资金运用关
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        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寿投
资公司”）拟发起设立国寿投资-菜鸟网络吉仓股权投资计
划（以下简称“菜鸟网络吉仓股权计划”），登记额度预
计9.99亿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，股权计划初始存续期限为
15年，募集资金用于投资由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
简称“国寿资本”）作为基金管理人，国寿置业投资管理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寿置业”）以及杭州游鹄企业管
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杭州游鹄”）作为普通合伙人及
执行事务合伙人发起设立的吉仓（天津）物流股权投资基
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暂定名，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
核准的名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吉仓基金”）的有限合伙份
额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        吉仓基金总规模为18亿元，其中，国寿置业和杭州游
鹄作为普通合伙人分别认缴100万元，国寿投资公司代表菜
鸟网络吉仓股权计划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9.99亿元，其他非
关联方投资人认缴其余有限合伙份额。国寿资本担任基金
管理人。基金期限为10+2+2年（其中存续期10年，可延期
2次，每次2年）。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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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方: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

        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:（四）保险机构控制或施加重大
影响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

        关联关系具体描述:国寿资本为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国寿资本构成我公司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
规则下的关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情况

关联方: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

关联方名称 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
司 经济性质或类型 中央国有企业

法定代表人 刘晖 注册地址

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
街12号B座10层12-

1001内1001、
1002、1003、
1004、1008

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100000 成立时间 1995-11-02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100022725R

主营业务或经营范围

投资管理；资产管理。（“1、未经有关部
门批准，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；2、不
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
活动；3、不得发放贷款；4、不得对所投
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；5、不得
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
最低收益”；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
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
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
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

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三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关联交易相应比例
国寿资本为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国寿资
本构成我公司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

员会监管规则下的关联方。
国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关联交易金额（万

元） 6593

四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

（一）定价政策

        吉仓基金管理费遵循市场化原则、按照行业惯例定价
，符合市场同类型私募基金的一般定价水平，符合行业惯
例及市场状况，不存在显示公平或损害一方利益的情形。

（二）定价依据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市场上同类型的基金管理费在0.5%/年—2.0%/年，国
寿资本收取的基金管理费的费用定价参照市场价格制定
，并考虑了管理规模、管理服务等因素，价格由双方平等
协商确定，遵循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，不存
在不当利益输送或损害任一方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交易协议主要内容

（一）生效时间

        2023-02-23

（二）交易价格

        国寿资本对股权计划收取的基金管理费的价格为:存续
期内，第1-10年按实缴出资的0.6%/年收取基金管理费，第
11-12年费用减半，此后不收取费用。

（三）交易结算方式

        基金管理费按照年度支付。

（四）协议生效条件、履行期限

        按照《吉仓（天津）物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
限合伙）有限合伙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合伙协议》
”）及《关于吉仓（天津）物流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
（有限合伙）之附属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附属协议》
”）约定，《合伙协议》及《附属协议》均自各方签署并
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《合伙协议》及《附属协议》的生效日期分别为2023年
2月23日 和2023年2月24日 。《合伙协议》履行期限为自生
效之日起至合伙基金解散并清算结束后终止，《附属协议
》履行期限自生效之日起至股权计划不再是合伙企业的有
限合伙人时终止。

（五）其他信息

        无

六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

 

 

 
 

 

 

        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，本次关联
交易属于我公司一般关联交易，已于2023年2月17日通过关
联交易审批。

七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        无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
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
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

国寿投资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

2023年03月06日




